海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
海人口计生[2008]14号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关于对计划生育新闻报道实行奖励的通知

各乡镇计生办、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海门工业园区农村工作局：

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新闻报道工作，宣传党的人口理论、人口政策、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法律、法规以及避孕节育、生殖健康知识，以及推广、宣传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典型、经验和做法，帮助广大群众转变婚育观念，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，并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。为鼓励先进，充分调动撰写工作人员对计划生育新闻报道的积极性。经研究决定对计划生育新闻报道稿件实行奖励，并列入每年的年度综合考评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任务指标

1、全市各乡镇每月完成至少2篇有质量的文章或信息报市人口计生委宣传科技科，再由宣传科技科负责向《海门日报》计生专版、海门人口网、《江海人口》、南通人口网、《江苏人口信息》、《中国人口报》等上级报刊投稿，时效性很强的信息可自行直接投稿。
2、任务列入乡镇、村年度考核内容，具体按市下发的《年度乡镇（场）计生办（服务站）目标管理考核评估方案》实施。
3、各乡镇要在广播中开办计生专题，全年不少于24期。市将选出乡镇计划生育优秀专题广播节目，并选送优秀者参加南通市评比。

二、奖励办法
对投稿者（包括本委人员）实行奖励。

1、凡被《海门日报》录用的，奖励一倍的稿费；被省级报纸录用的，奖励三倍稿费；被国家级报纸录用的稿件，奖励四倍稿费（凭稿费通知单复印件来计生委宣传科领款）。被南通市《江海人口》和《海门日报》专版录用的照片、稿件每篇50元，凭报纸原件领取。

2、被省计生工作简报录用的每篇奖100元；被《江苏人口》信息录用的每篇100元、被江苏《人口理论与实践》录用的每篇300元；被南通市计生信息、协会信息录用的每篇50元（凭发表文章的报刊到计生委宣传科开单领款）。被海门电台录用的专题节目能参加市评比的每档500元；被海门电视台录用并参加市电视栏目评比的每档奖励1000元；被海门市人口网录用的每篇奖励10元；被南通人口网录用的每篇奖励40元。

3、征文。本委机关（含计划生育指导站）完成海门市级征文任务每篇奖200元，完成南通市级计生委、计生协征文任务的每篇奖300元。海门市级征文获三等奖的奖300元，二等奖的奖400元，一等奖的奖500元。南通市征文获三等奖的奖500元，二等奖的奖600元，一等奖的奖800元。
4、上报市委宣传部的计生信息一经录用，每篇奖50元，被省宣传部录用的计生信息每篇奖500元，被中宣部录用的计生信息每篇奖1000元（此项三类奖金到宣传部登记领取）。

5、被市效能办录用的计生信息每篇100元。

各乡镇（场）接此通知后，要广泛宣传、组织有关人员特别是负责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的人员认真学习，并采取切实措施，加大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力度，为实现“两个率先”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（原海计生[2006]第6号奖励通知作废）。

海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2008年4月15日

主题词：计划生育  新闻报道  奖励  通知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:南通市人口计生委,市委宣传部王一鸣部长,王拥军副市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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